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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勞工顧問委員會僱員代表補選  －  

      
規則及程序 

 
 
 
引言  

1.  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是一個諮詢組織，委員由勞

工及福利局局長行使行政長官授予的權力委任，負責就勞工事宜，包

括法例及國際勞工組織的公約和建議書，向勞工處處長提供意見。  
 
2. 勞 顧 會 由 僱 主 及 僱 員 的 代 表 組 成 。 代 表 僱 主 的 委 員 共 有     
六名，其中五名由主要僱主商會提名，其餘一名以個人身分獲委任。

代表僱員的委員共有六名，其中五名由根據《職工會條例》（香港法

例第 332 章）登記的僱員工會（「僱員工會」）（見註 1）選出，其

餘一名以個人身分獲委任。勞顧會委員的任期為兩年，由 1 月 1 日至

翌年 12 月 31 日為止。  
 
3. 2024 年勞顧會僱員代表選舉已於 2024 年 11 月 16 日舉行。

由 於 其 中 一 名 獲 選 的 僱 員 代 表 辭 任 勞 顧 會 職 務 ， 勞 工 處 將 舉 行    
2025 年勞顧會僱員代表補選以填補該空缺。獲選出的代表經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行使行政長官授予的權力委任後，將成為本屆（ 2025 至   
2026 年度）勞顧會委員，而有關委任會以公告形式在憲報刊登。  
 
 
勞顧會僱員代表補選  

4. 2025 年勞顧會僱員代表補選將於 2025 年 3 月 29 日（星期六）

在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 41 號港青酒店南座三樓宴會廳舉行。為舉

行補選，勞工處會就以下事項發出通函給所有僱員工會：  
 

− 宣布舉行補選及補選細則，包括日期、時間和地點；  

− 公布補選規則及程序；  

− 邀請所有已登記的僱員工會提名候選人參加補選；  

− 邀請已登記成為選舉單位的僱員工會委任獲授權代表在

補選日投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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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尚未登記成為選舉單位的僱員工會登記及委任獲授

權代表在補選日投票。  

下文載述有關詳情。  
 
 
提名候選人  

提名資格  

5. 2025 年勞顧會僱員代表補選於 2025 年 2 月 3 日（星期一）

開始接受候選人提名。每個於 2025 年 2 月 21 日（星期五）或之前已

根據《職工會條例》登記的僱員工會，可提名一名候選人參加補選；

候選人必須為僱員工會的已繳會費會員（見註 2）。現屆勞顧會僱員

代表不可在補選中獲提名為候選人。曾於 2024 年勞顧會僱員代表選

舉獲提名但沒有獲選者如有意參加補選，提名的僱員工會必須重新填

寫及提交補選提名表格。  
 
提名方法  

6. 僱員工會作出提名時，必須使用表格 LAB/E1/2025（「提名

表格」）（見註 3）提名一名候選人。提名的一方在填寫提名表格前，

應先閱讀本補選規則及程序和提名表格夾附的「收集個人資料目的聲

明」。  
 
7. 提名表格的 A 部須由作出提名的僱員工會加蓋正式印章，並

由該工會的一名理事（見註 4）在表格上簽署。候選人所屬的僱員工

會的一名理事也須在提名表格 B 部的聲明內簽署，並加蓋工會的正式

印章，證明候選人為該工會的已繳會費會員。此外，獲提名的候選人

必須填寫提名表格的 C 部。請注意，勞工處需通過提名表格收集有關

人士的個人資料，包括身分證明文件的資料，以便在補選有關的活動

中，準確地識辨獲提名的候選人。候選人亦須向勞工處遞交一張彩色

正面近照，作為印製候選人名單之用。  
 
遞交提名表格時間  

8. 填妥的提名表格須於 2025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二）或之前郵

寄（見註 5）或專人送交勞工處國際聯繫科（見註 6）。以其他方式

（例如傳真或電子郵件）遞交的提名表格，概不受理。如以郵寄方式

遞交提名表格，郵戳日期必須為 2025 年 2 月 25 日或之前。如以專人送

遞方式遞交提名表格，須於 2025 年 2 月 25 日或之前的辦公時間內（見

註 7）送達勞工處國際聯繫科。如截止日期當日遇上惡劣天氣，上述

期限將會延長（見註 8）。僱員工會應盡早遞交提名表格。一般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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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遞交的提名不會受理。  
 
9. 勞工處會為候選人印製中英對照並刊載候選人相片的候選人

名單，以便在是次補選的有關活動中使用。候選人在名單上的次序會

按勞工處接獲提名表格時間之先後次序排列。  
 
10. 如沒有接獲任何有效提名，勞工處將邀請所有已登記的僱員工

會作另一輪提名，填補席位空缺。  
 
11. 如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只有一名，則該候選人自動當選，毋

須進行投票。  
 
12. 如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超過一名，勞工處將邀請已登記為選

舉單位及委任獲授權代表的僱員工會，以不記名方式投票選出一名勞

顧會僱員代表。  
 
 
退出競選  

13. 候選人如欲退出競選，必須填寫及簽署表格 LAB/EW/2025
（「候選人退選通知書」）（見註 3），而提名工會的一名理事亦須

填寫及簽署該候選人退選通知書，並加蓋工會的正式印章，確認得悉

該候選人退選。填妥的候選人退選通知書必須於提名期限截止前   
（即 2025 年 2 月 25 日或之前）郵寄（見註 5）或專人送交勞工處國

際聯繫科（見註 6）。以其他方式（例如傳真或電子郵件）遞交的候

選人退選通知書，概不受理。如以郵寄方式遞交候選人退選通知書，

郵戳日期必須為 2025 年 2 月 25 日或之前。以專人送遞方式遞交的候

選人退選通知書，須於 2025 年 2 月 25 日或之前的辦公時間內（見    
註 7）送達勞工處國際聯繫科。如截止日期當日遇上惡劣天氣，上述

期限將會延長（見註 8）。一般而言，逾期遞交的候選人退選通知書

不會受理。  
 
 
僱員工會登記成為選舉單位  

已登記成為選舉單位的僱員工會 

14. 僱員工會如曾經在 2006 年或以後舉行的勞顧會僱員代表選

舉中登記成為選舉單位，以及其職工會的登記在職工會登記局局長按

照《職工會條例》備存的職工會登記冊上仍然有效，便毋須再登記成

為選舉單位。請注意，所有已登記成為選舉單位的僱員工會（包括曾

委任獲授權代表參與 2024 年勞顧會僱員代表選舉的僱員工會）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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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使用表格 LAB/E2A/2025（「授權表格」）（見註 3）委任獲授權

代表，才可在補選中投票。  
 
未曾登記成為選舉單位的僱員工會  
15. 所有於 2025 年 2 月 21 日（星期五）或之前已根據《職工會

條例》登記的僱員工會，如未曾在 2006 年或以後舉行的勞顧會僱員

代表選舉中登記成為選舉單位，均可登記成為選舉單位（見註 9）及

委任獲授權代表。僱員工會須使用表格 LAB/E2B/2025（「登記及授

權表格」）（見註 3）登記成為選舉單位及委任獲授權代表，才可在

補選中投票。  
 
 
委任獲授權代表於勞顧會僱員代表補選中投票  
委任方法  
16. 每個已登記成為選舉單位的僱員工會可委任不超過兩名獲授

權代表參與補選日的投票。被委任為獲授權代表的人士，必須為該工

會的已繳會費會員（見註 2）、理事（見註 4）或受薪職員（見註 10）。

僱員工會在委任獲授權代表時，必須使用表格 LAB/E2A/2025（「授

權表格」）（見上文第 13 段）或表格 LAB/E2B/2025（「登記及授權

表格」）（見上文第 14 段）。有關人士在填寫授權表格／登記及授

權表格前，應先閱讀本補選規則及程序和表格夾附的「收集個人資料

目的聲明」。  
 
17. 授權表格／登記及授權表格必須加蓋有關僱員工會的正式印

章，並由該工會的一名理事（見註 4）在表格上簽署，證明獲授權代

表為該工會的已繳會費會員、理事或受薪職員。獲授權為代表的人

士，也須填寫該表格。請注意，勞工處需通過授權表格／登記及授權

表格收集有關人士的個人資料，包括身分證明文件的資料，以便在   
補選日準確地識辨參與投票的獲授權代表。  
 
遞交授權表格／登記及授權表格時間  
18. 填妥的授權表格／登記及授權表格須於 2025 年 2 月 25 日  
（星期二）或之前郵寄（見註 5）、傳真（見註 11）、電郵（見

註 12）或專人送交勞工處國際聯繫科（見註 6）。如以郵寄、傳真

或電郵方式遞交授權表格／登記及授權表格，郵戳日期、傳真日期或

電郵日期必須為 2025 年 2 月 25 日或之前。以專人送遞方式遞交的授

權表格／登記及授權表格，須於 2025 年 2 月 25 日或之前的辦公時間

內（見註 7）送達勞工處國際聯繫科。如截止日期當日遇上惡劣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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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期限將會延長（見註 8）。僱員工會應盡早遞交授權表格  ／登記

及授權表格。一般而言，逾期提出登記為選舉單位及／或委任獲授權

代表不會受理。  
 
更換獲授權代表  
19. 按照上文第 18 段遞交授權表格／登記及授權表格的僱員工

會如需要更換獲授權代表，必須使用表格 LAB/E3/2025(R)（「更換

授權表格」）（見註 3），填妥後盡快送交勞工處國際聯繫科。更換

授權表格必須加蓋有關僱員工會的正式印章，並由該工會的一名理事

（見註 4）在表格上簽署，證明替換代表為該工會的已繳會費會員、

理事或受薪職員。同樣地，成為替換代表的人士也須填寫該表格。填

妥的更換授權表格必須郵寄（見註 5）、傳真（見註 11）、電郵（見

註 12）或專人送交勞工處國際聯繫科（見註 6）。如以郵遞、傳真

或電郵方式遞交更換授權表格，郵戳日期、傳真日期或電郵日期必須

為 2025 年 3 月 26 日或之前。以專人送遞方式遞交的更換授權表格，

須於 2025 年 3 月 26 日或之前的辦公時間內（見註 7）送達勞工處國

際聯繫科。如截止日期當日遇上惡劣天氣，上述期限將會延長（見    
註 8）。一般而言，逾期遞交的更換授權表格不會受理。  
 
20. 凡未能遵守上文第 14 至 19 段所述規定的僱員工會，將不會

獲准在補選中投票。任何提名表格、候選人退選通知書、授權表格、

登記及授權表格和更換授權表格是否有效，將由勞工處處長作最終決

定。  
 
 
僱員工會名冊及選舉單位名冊  

21. 由 2025 年 2 月 3 日起至補選日為止，勞工處國際聯繫科的辦

事處（見註 6）會備存一份由職工會登記局局長提供的僱員工會名冊，

於辦公時間內（見註 7）供僱員工會的代表查閱。此外，當選舉單位

的登記程序結束後，勞工處國際聯繫科的辦事處由 2025 年 3 月 7 日

起將備存一份選舉單位名冊，供選舉單位代表及公眾人士於辦公時間

內查閱，直至補選日為止。僱員工會名冊及選舉單位名冊亦會在上述

期間上載勞工處網頁（見註 13）。勞工處同時會向各候選人提供有關

選舉單位名冊，作補選之用。  
 
 

投票程序  

22. 勞工處處長將委任兩名勞工處職員，分別出任選舉主任及副

選舉主任，負責監督有關補選的事宜。勞工處會在補選日前約三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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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書面通知各候選人及已委任獲授權代表（包括替換代表）的選

舉單位有關候選人名單和補選日的各項詳細安排。  
 
23. 補選將於 2025 年 3 月 29 日（星期六）舉行，投票時間為     
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選舉單位的獲授權代表可在投票時間內到投票

站（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 41 號港青酒店南座三樓宴會廳）投票。

獲 授 權 代 表 須 先 在 登 記 處 辦 理 登 記 手 續 ， 並 出 示 表 格

LAB/E2A/2025、LAB/E2B/2025 或 LAB/E3/2025(R)所列明的身分證明

文件，供投票站的工作人員核對登記冊上的資料。經登記後，獲授權

代表可即時投票。任何人士如未能出示載於上述表格的身分證明文

件，或其身分證明文件的資料與表格內申報的資料不符，將不會獲准

參與投票。  
 
24. 每個選舉單位的獲授權代表在補選日只會獲發一張選票。如

個別選舉單位委任了兩名獲授權代表，選票將會交予首名向登記處登

記的獲授權代表。只有該持有選票並已登記的獲授權代表方可進入投

票區內投票。  
 
25. 選票會印上所有候選人的姓名（按候選人名單上的先後次序

排列）、其團體名稱及職銜，以及蓋上勞工處的特定印鑑。由於補選

是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進行，故選票不會附有編號或任何其他記號。  
 
26. 每一個選舉單位可通過其獲授權代表，用一張選票投票給一

名候選人。獲授權代表須在選票上屬意的候選人姓名旁的方格內，使

用投票間所提供的選票印章蓋上「」記號。  
 
27. 除上文第 26 段所述的指定記號外，獲授權代表不得在選票上

加上任何記號，否則該選票會被當作無效而不予點算。  
 
28. 如獲授權代表尚未將選票投入投票箱，在下列情況下，可申

請更換一張新的選票：  

− 該名代表不慎損毀已領取的選票；或  

− 該名代表在選票劃上錯誤的記號。  
 
獲授權代表必須將損毀／錯劃的選票交還選舉主任／副選舉主任，始

可獲發新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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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完成上述程序後，獲授權代表須將選票放入指定的投票箱，

然後離開投票站。他們可在整個投票程序完結後返回投票站的指定範

圍觀察點票過程。  
 
30. 候選人可進入投票站內（指定填寫選票及投票箱等範圍除外）

觀察投票過程，但他們須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供投票站的工作人員查

閱。  
 
31. 任何人士在補選日不得在港青酒店範圍內進行任何選舉宣傳

或拉票活動，包括張貼或豎立任何選舉海報、告示、橫額或標語牌，

或派發選舉廣告或宣傳單張。除獲選舉主任／副選舉主任授權外，在

投票站內不得使用流動電話或任何其他形式的電子通訊器材，或任何

配備攝影功能的器材。  
 
32. 如有任何人士在投票站內，干擾選舉過程、或對候選人／獲

授權代表／其他在投票站內的人士進行騷擾，選舉主任／副選舉主任

有權指令有關人士立即離開投票站，及不容許他／她於指定時段內再

次進入投票站。  
 
33. 如選舉主任在提名期結束後至投票結束前接獲證明並信納獲

有效提名參加補選的候選人已去世，則補選程序須終止，並須安排進

行另一次補選（請參閱下文第 45 段）。  
 
 
點算選票  

34. 投票結束後，勞工處的職員會隨即在投票站內點算選票。  
 
35. 補選採用「得票最多者當選」投票制度，由取得最多票數的

候選人當選。  
 
36.   點算選票的過程將由下列人士負責監督：  

− 選舉主任；  

− 副選舉主任；及  

− 有意觀察點算選票過程的候選人。   
 

37. 任何選票在下列情況下均屬無效，不予點算：  

− 選票沒有蓋上勞工處的特定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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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票上超過一名候選人姓名旁的方格被蓋上「」記號； 

− 選票沒有蓋上任何指定的「」記號；   

− 除指定的「」記號外，選票還劃上其他記號；  

− 選票遭嚴重損毀；  

− 投票人的意向不清楚；或  

− 投票人以可識別其身分的任何方法在選票上劃上記號。  
 

38. 任何選票是否有效，將由選舉主任作最終決定，候選人可檢

視所有無效的選票。  
 
39. 點票結束後，結果將會首先遞交選舉主任，然後選舉主任會

邀請上文第 36 段所述的其他人士審閱結果。如候選人所得票數十分

接近，有關的候選人可向選舉主任要求重新點算選票。選舉主任會就

是否需要重新點算選票作出最終決定。  
 
40. 如果兩名或多於兩名候選人獲得相同票數以致不能明確地決

定哪名候選人當選，獲得相同票數的候選人將以抽籤方式決定由哪名

候選人當選剩餘席次。抽籤會在選舉主任的監察下即時進行，所有在

投票站內的人士亦可觀察抽籤過程。如有關候選人抽籤時不在場，則

由副選舉主任代其抽籤。  
 
41. 如須抽籤決定哪名候選人當選，抽籤會按以下方法進行：  
 
(a) 勞工處會提供十張相同的卡紙，分別寫上 1 至 10 的數字，並全

部放入一個不透明的空紙箱內，獲得相同票數的每一位候選人須

按候選人名單上排列的先後次序，逐一從紙箱抽出一張卡紙，並

交予選舉主任記錄卡紙上的數字，然後把卡紙放回紙箱。  
(b) 由於是次補選只有一個席位，抽到較大數字的候選人即告當選。

1 是最小的數字，10 是最大的數字。如兩名或多於兩名的候選人

抽出相同數字及該數字比其餘的候選人（如適用）所抽出的數字

為大，則在第一輪抽籤中抽到相同及較大數字的候選人須進行第

二輪抽籤。如在第二輪抽籤中亦有兩名或多於兩名的候選人抽出

相同數字及該數字比其餘的候選人（如適用）所抽出的數字為

大，則須由抽到相同及較大數字的候選人進行第三輪抽籤，如此

類推，直至有一名抽到較大數字的候選人當選為止（見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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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補選結果  

42. 完成點票或在必要的情況下完成抽籤後，選舉主任會隨即宣

布每名候選人所得的票數及補選結果。  
 
43. 如在宣布補選結果前，選舉主任接獲證明並信納在補選中勝

出的候選人已去世，則補選被視為未能完成，並須安排進行另一次補

選（請參閱下文第 45 段）。  
 
44. 勞工處將以書面通知所有僱員工會有關補選結果。  
 
 
特殊情況  

45. 如投票因天氣或其他勞工處不能控制的情況（如在上文第 33
及 43 段所述的情況）無法於 2025 年 3 月 29 日如期進行或完成補選，

勞工處會盡快安排另一次補選，並會將有關安排通知所有候選人及合

資格的選舉單位。  
 
 
 
 
勞工處  
2025 年 2 月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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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 1 僱員工會是指根據《職工會條例》登記且其所有有表決權的會員均屬僱員

的職工會，而其登記於補選日仍然有效。  

註 2 已繳會費會員是指已根據該僱員工會所訂立的規則繳交會費的會員。  

註 3 有關表格可於以下勞工處網頁下載：  

 （中文）  www.labour.gov.hk/tc/news/LAB_By-election2025.htm 

 （英文）  www.labour.gov.hk/eng/news/LAB_By-election2025.htm 

註 4 理事是指該僱員工會現任理事會的任何一名成員，但不包括其核數師。  

註 5 如選擇郵寄表格，必須貼上足夠郵資，或選用掛號方式，減低郵遞失誤的

風險。  

註 6 勞工處國際聯繫科的地址如下︰ 
香港中環  
統一碼頭道 38 號  
海港政府大樓 15 樓  

註 7 勞工處國際聯繫科的辦公時間如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及下午 2 時至 6 時 15 分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註 8 如在截止日期當日的任何辦公時間內，八號或以上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懸

掛、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政府公布的「極端情況」生效，截止日期會延

至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除下、或當時生效的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

政府公布的「極端情況」取消後的首個工作日。  

註 9 一經登記成為選舉單位，僱員工會將自動列入往後勞顧會僱員代表選舉及

補選（如適用）的選舉單位名冊內，毋須再作登記。勞工處會於每屆選舉

前根據職工會登記冊更新有關資料。  

註 10 受薪職員是指由該僱員工會的理事會委任並按其指令行事，而且是從該會

的經費中支薪的人士。  

註 11 勞工處國際聯繫科的傳真號碼如下︰  
2854 3435 及 3105 0635 

註 12 

 

勞工處國際聯繫科的電郵地址如下︰  
LAB2025@labour.gov.hk 

註 13 僱員工會名冊及選舉單位名冊可於以下勞工處網頁瀏覽：  

 （中文）  www.labour.gov.hk/tc/news/LAB_By-election2025.htm 

 （英文）  www.labour.gov.hk/eng/news/LAB_By-election20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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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4 例子：有三名候選人取得相同票數，而三名候選人分別抽出「10」、「5」
及「 2」，抽得「 10」的該名候選人即告當選。如三名候選人中有兩名抽
得「 5」和一名抽得「 2」，則該兩名抽得「 5」的候選人須參與另一輪抽
籤，直至有一名抽到較大數字的候選人當選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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